
雲林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辦理工程採購規劃暨預算書圖審查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103年6月17日府教國二字第1035420154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4年4月15日府教國一字第1045411092號函修正 

一、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所屬各級學校工程採購之管理，以提高行政

效率，特訂定本程序。 

二、 本府所屬各級學校辦理工程採購規劃暨預算書圖審查時，適用本程序辦理，但

其它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 本程序所稱各級學校係指： 

（一）本府所轄縣立各級學校。 

（二）向本府申請工程補助之各級公私立學校。 

四、 校園規劃原則： 

（一）融入地方人文、景觀特色： 

將地方特色、公共藝術融入校園規劃，並配合學校本位課程，營造人文關 

懷、具學校特色及城鄉風貌之視學環境景觀。 

（二）創造環保生態教學環境： 

以節能作為建築設計理念，並多運用環保、再生性材料，使自然與建築相 

生共榮。 

（三）確定空間需求，採多功能性設計： 

規劃完善教學空間系統，融入課程理念及配合中、長程學校課程發展，創 

造教學環境機能與用途之多樣性。 

（四）建置校園安全、防災系統： 

營造無障礙環境，及依據消防法規作整體校園消防規劃，建立健全的校園 

防災系統、明確的避難逃生路線，創造優質安全校園環境。 

（五）良善校園活動空間及區域動線： 

妥適規劃教學空間配置，達校園無死角之管理，並建置學童上下學安全步 

行系統，校園內停車空間之適量配置與人車動線分道之設計理念，家長接 

送區域規劃及疏導。 

五、 工程採購規劃暨預算書圖審查辦理方式： 

（一）規劃書圖審查： 

1、除針對特定計畫，由本府教育處（以下簡稱本處）召開審查會議外，皆由 

承辦學校自行辦理審查；由本處召開之審查案，規劃書圖經本處備查後， 

該計畫得進入細部設計階段。 

2、適用「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之工程，應於基本設計階 

段將相關圖說資料，由承辦學校以正本函送工程會辦理工程專業審議。 

（二）預算書圖審查，除核定公文針對預算書圖審查特別明訂外，依下列方式辦 



理： 

1、補助金額未達五百萬元之工程案：由承辦學校自行辦理預算書圖審查會議， 

作成會議紀錄或由承辦學校內部簽准通過後，辦理工程發包作業。 

2、補助金額達五百萬元至未達二千五百萬元之工程案：由承辦學校辦理預算 

書圖審查會議（至少邀集一位建築或工程相關背景外聘審查委員），確定設 

計者（或公司等單位）依據會議審查決議修正後，由承辦學校備查預算書 

圖並函報副知本處，始繼續辦理工程發包作業。 

3、補助金額達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之工程：由承辦學校辦理預算書圖審查會議 

（至少邀集二位建築或工程相關背景外聘審查委員），須通知本處列席提供 

建議，確定設計者（或公司等單位）依據會議審查決議修正後，由承辦學 

校備查預算書圖，並將備查之預算書圖函報本處，始繼續辦理工程發包作 

業。 

（三）工程預算書圖審查重點項目: 

1、預算書編列內容須包含預算總表、工程項目明細表、單價分析表、工程數

量計算表；工程預算未達十萬元者，得由承辦學校視情況免附單價分析表、

工程數量計算表。 

2、材料與規格訂定應依據採購法第二十六條，不得要求或提供特定之商標或

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 

3、預算工程項目須對應設計圖面相關建材，應避免因設計圖面修正，而未調

整預算工程項目。 

4、工程預算書內有關委託技術服務費及工程管理費編列，依照「雲林縣國民

中小學各項工程委託技術服務費給付建議表及管理費提列標準表」辦理。 

5、如工程計有殘值或標售收入，預算及契約書應另載明殘值或標售收入金額，

該收入金額須繳入本府縣庫，不得折抵工程款，並結算驗收證明書應另列收

入金額。 

 


